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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关于组织 2023 年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健康体检工

作的通知  

   吉人社联〔2023〕51 号  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、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

局，中省直企事业单位：  
 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我省有关人才工作会议重要指示精神，营造尊重人

才、关心人才和爱护人才的良好氛围，把省委省政府对于人才的重视和关怀落

到实处，做好高层次人才健康服务保障，激发人才活力，现就 2023 年全省高层

次人才健康体检组织安排事宜，通知如下：  
   一、体检人员范围  

 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由单位统一组织报名参加健康体检：  

  （一）经省人社厅组织认定的省内企事业单位 E 类及以上人才；  

  （二）在抗疫、科研、教学、生产、管理等一线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、高

级管理人员和高技能人才。  

   二、体检医院及时间  

   （一）体检医院。2023 年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健康体检医院为吉林大学第

二医院体检中心。  

   （二）报名时间。文件下发之日即可报名参检，2023 年 10 月 31 日截

止。  

   三、体检项目及费用  

  体检医院依据高层次人才特点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体检套餐（详见附件

1），套餐内体检费用由高层次人才所在单位承担。如参检人员需个性化加项，

可在体检中心现场办理，加项部分由人才本人承担。  

   四、有关事项  

  （一）各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，对参检人员身份信息进行认真审核，填报
体检备案表（详见附件 2），与体检医院联系办理体检工作。  

  （二）体检医院和参检单位合理安排参检时间，避免人员聚集，确保高层

次人才体检安全。  

  （三）体检结束后，体检医院应对体检单位高层次人才健康状况及有关信

息进行整理和分析，报送至省留学回国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备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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